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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山頂纜車(修訂)條例草案〉

在本年六月二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中，部份議員及助理法

律顧問就 {2015年山頂纜車(修訂)條例草案}(下稱i {條例草案}J)

要求當局就本年五月二十九日發出的書面回覆(下稱「書面回覆J)

(CB(4 )1 06 9/l4-15( 02) ) 中第1 9段提及的《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230

章 )、《渡輪服務條例) (第104章)及《香港鐵路條例) (第556章)提供進

一步資料以說明這些條例中的安排與 《條例草案》的安排有何 異同，

並查詢

(i) {條例草案》中強制出租安排是否可借鑒大慶租客的權責

受大慶公契約束的安排而作出類似的安排作施行(而非以

立法施行) ; 

(ii) 中華汽車有限公司(下稱「中巴J) 在1 998年專營權期滿而

不獲續批的離 場安排為何 ;以及

(iii) {條例草案》建議的第2B(3)關於「行政長宮會同行政會議

須考慮所有有關事宜，包括 」的提述能否改變，以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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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須考慮的因素不限於該條文列

舉的五項因素。

本函回應上述的關注及查詢 。

(α) 以大廈公契模式施行強制出租安排

2. 我們於「書面回覆」及六月二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中，曾

向議員解釋，通過修改政府地契條款執行的強制出租安排， 並不能取

得通過修例執行強制出租安排的同樣效力。 簡而吉之，我們須引人離

場機制目的是要確保山頂纜車運作的長遠穩定，不會因經營權一旦要

易手出現交接問題而導致服務終止。當中的關鍵是要將經營纜車必須

的土地 、 構築物或建築物的管有及使用權順利妥善轉移予新營辦商，

方法是強制出租，而強制出租的安排必須符合《基本法》關於保護私

人財產的規定。要達到此目的，我們須能確保資產持有人在出租“必要

處所"時能收取市值租金。強制出租安排一經修例成為法律條文，則當

中的規定(包括強制出租安排下的承租人(即新的營辦商)須繳付市值

租金以符合《基本法》第105 條條文內對保護私產的規定) 便對未來

所有在強制出租安排下的承租人產生法律約束力。以修改土地契約作

出同樣的強制出租安排不能有同等妨力， 原因是一

(a) 總站土地的地契為政府與總站土地持有人兩者之間的契約。

一般而盲，與所有契約一樣，契約條文不能約束非契約一

方。 換言之，即使得到土地持有人同意修改兩幅總站用地

的政府地契，我們亦不能在政府地契上引人強制出租安排

下承租人權責的條文，而又能確保此等條文對新營辦商其

法律約束力。結果會是當中最為關鍵的規定一強制出租安

排下的承租人須繳付市值租金 一不能產生效力;

(b) 即使我們在總站政府地契引人擬新增的第11 D條關於如何

處理強制出租條款的爭議的條文，該條文也只能約束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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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持有人，而強制出租安排下的承租人因本身 並非政府

地契的契約一 方，故不受地契條文規定的約束。 原意為可

約束雙 方的 處理爭議機制會因而失效， 繼而令離 場機制失

效;以及

(c) 授權土地審裁處 處理強制出租安排下雙 方的爭議只能通過

修例 方式施行。

3. 有議員在六月二日會上提及或可參考大廈公契做法，通過

修改政府地契(契約) 引人強制出租安排，代替通過以修例施行強制

出租的安排。 對此提議，我們作了深入研究，發現 並不可行。以大慶

公契而盲，所有業主按《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 (第219章)第 41 條均

須遵守大慶公契中關乎該土地的所有條款。但是，大廈的租客只須遵

守大廈公契中的限制性契諾(restrictive covenant) ，而不須遵守積極性

契諾(positive covenant)。 舉例說，物業管理人可就租客因違反大廈公

契不准飼養寵物的條款(此屬於一種限制性契諾) 而直接向租客採取

行動，但對於一些違反積極性契諾的行為，例如欠交管理費，則物業

管理人仍只可向業主採取行動，因租客並非大慶公契的契約一 方。當

然，業主可因應租約的條款而向租客追討，但物業管理人(或其他大

廈業主) 並沒有此等權利，因租客並非大廈公契的契約一 方。 即使土

地持有人同意修改地契以加入強制出租安排下承租人須繳付市值租金

的條款，此等條款對新營辦商並無約束力，因新營辦商並非政府地契

的契約一 方。

4. 再者，租約得以生效， 前題當然是租客已願意接受租約條

款。 若將大廈公契的模式套用在山頂纜車強制出租安排上，情況將會

是每次經營權 易于時，資產持有人便須重新就租用“必要處所"須付市

值租金與新營辦商商討， 並要在雙 方同意下 方可能達致租用安排。新

營辦商不是政府地契的契約一 方，如新營辦商不同意繳付市值租金，

政府亦不能根據政府地契向新營辦商採取任何行動。 這表示離 場機制

每次遇上經營權 易手而且女動時均可因新營辦商不接受這規定而出現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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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可能，這不利於維持山頂纜車服務的長久穩定，更絕非設定離 場

機制的原意。 因此，大慶公契的模式並不適用於為山頂纜車作出強制

出租安排的情況。

5 . 而事實上，一些只能通過法例賦予的權力(如《條例草案〉

擬新增的第ll D條 授權土地審裁處處理出租安排下 雙 方的爭議) 亦不

能通過契約授權。由此可見， 透過修例訂立強制出租安排(尤其是擬

新增的第 11D條中就租金金額或其他出租條款出現爭議時的解決安排)

才能保護資產持有人及日後在強制出租安排下 “必要處所"的承租人的

權利，亦是讓所有相關人士(包括纜車公司 、 有意營運纜車服務的人

士、社會大眾)在現時及將來均能清晰知悉相關的權責的最有效 方法。

(b) 中巴的離場安排

6. 中巴在其專營權在1998年期滿而不獲續批時，與接手的營

辦商(即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雙 方就營運專營巴士服務所

須的資產自行達成協議，當中包括由新巴 向中巴租用由中巴擁有的柴

灣道車廠用地 三年。政府在中巴巴士網絡專營權 易手時無需行使《公

共巴士服務條例〉所賦予強制管有的權力。

(c) 第2B(3)條的提述

7. 按草擬法例的慣例，法例條文須 簡潔 易明。按一般法律解

釋原則， 若條文清晰不含糊，條文應給予字面上的解釋。《條例草案〉

建議的第2B(3)條關於「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須考慮所有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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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l的提述，己清晰 表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須考慮 「所有

有關事宜 J'這並不限於該條文列 舉的五項因素，條文因此無須進一步

修改。

(d) 與強制出租安排棺闋的現有法例的例子的進一步資料

8. 我們在「書面回覆」中的第19段指出，{公 共巴士服務條

例〉第IV部 、〈渡輪服務條例〉第V部及〈香港鐵路條例〉第IV部

內均有說明政府在某些情況下， 可在一些指定年期內管有私人或法人

財產的條文。相關條文的節錄見血金三。正如我們於六月二日的法案

委員會會議中表示，這些例子的 共同處為皆設有強制管有包括土地及

建築物在內的私人財產的條文，供不同的情況使用，說明了 《條例草

案》建議的強制出租安排的概念並非 前所未有。

9. 1"書面回覆」中指出《條例草案〉下的強制出租安排與上

述列 舉有強制管有安排的例子不盡相同，而各引述的例子的強制管有

安排彼此亦有所不同。我們在六月二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進一步解

釋不同之處主要為各例子下可作強制管有的年期有所不同。強制管有

的安排有適用於緊急情況的，亦有適用於專營權被撤銷又或屆滿而不

獲延續的情況。 目 前為止，這些強制管有的法定權利一直未曾 需要使

用，而所適用的財產類別及性質的例子見血企三。

10.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否有先例又或先例與《條例草案〉

中建議的強制出租安排是否類同，基於我們在本年五月七日發出的回

覆(CB(4 ) 1 006/14-15(03) )及「書面回覆」列 舉的理由，在《條例草案》

I {條例草案》第2B(3)條原文如下:

“在決定是否根據第(1)款向某法人團體批出經營權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須考慮

所有有關事宜 ， 包括一

(a)該法人團體建議的條款;

(b)該法人團體作出的任何申述;

(c)該法人國體是否會有能力維持纜車作為一項重要旅遊及消閒設施;

(d)該法人團體的財政能力;及

(e)該法人團體經營纜車或任何相類設施的相關經驗及表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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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建議的強制出租安排是符合《基本法〉的。由於山頂纜車有其獨特

之處(見「書面回覆」第 5-6段)，故適用於其他範疇的現行做法對處

理山頂纜車的長遠安排的問題未必有參考作用。在考慮山頂纜車 “必

要處所" 的資產轉移時，須以切實可行及實事求是的 方法處理。而《條

例草案》中建議的強制安排正正能妥善處理問題。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明說? 你代行)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副本送:

律政司(經辦人:毛錫強先生 、 蕭敏銳女士 、 梅基發先生)

地政總署(經辦人:鄒敏兒女士)

法案委員會主席林健鋒議員



與 ( 2015年山頂纜車(修訂)條例草案〉 下

強制出租安排相類似的法例

《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230章)

血企二

《公 共巴士服務條例〉第23 條第2款列明“凡被其實第(1)放

某項專營權被暫時中止(全部專營權或任何指明路錢的專營權)， 政

府可藉送達該公可並在憲報刊登的書面通知，規定該公司將以下財產

交付政府管有直至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宣布該緊急情況不再存在為

止: (<α) 按照第 19條提供和維持的任何處所; (b) 該公司為其專營權

的目的或與其專營權相關而使用或{蓄存的任何財產((的設所述處所除

外)，並可於送達通知詩或於送達通知後在切實可行範圈內盡快接管該

等財產"。 男外，第 25 條亦說明如巴士公司專營權被撤銷或已期滿，

該公司須將上述財產中政府所指明的財產交付政府暫時管有。 以上條

文都允許政府於列明的情況下，在指定期限內管有專營公司的上述財

產(包括有關 處所)，亦清楚規定政府須 向享有財產管有權的人支付保

管期間的補償，如財產為汽車 、 土地或土地上的建築物，補償額須相

等於公開市場租金額(第23 條第4-6 款)。

《渡輪服務條例) (第104章)

2. 根據《渡輪服務條例〉第26 條第(1)款，凡渡輪服務的專營

權被撤銷，政府可將任何根據該撤銷的專營權為經營任何 渡輪服務的

目的或與經營該渡輪服務相關而由專營公司使用或備存的財產的管有

瓏報去 。 完(2漁民芳、�"根據第(1) 款被取去管有權的財產可由政府保

蟹，保留的首段期間以行政長宮會同行政會議所指示的不超過2年期

間為限，該期間可自立法會籍決議給予多次連接延續，但每次延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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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均不得超過6個月。們完(4漁民恥言:唱“凡財產根據第(1) 款被取去管

有權，其擁有人有權就該財產的使用、損失或損壞獲得補償。n線電皇黨

2 7條，如政府及擁有人未能就補償金額達成協議，任何一方均可根據

《仲裁條例� (第 609 章)將該事宜轉介仲裁。

《香港鐵路條例) (第556章)

3 . 另外，按照《香港鐵路條例〉第19 條第(1 )款，凡有關鐵路

專營權被撤銷，或專營期已屆滿而沒有獲延續，政府 、 政府的代名人

或政府指定的第三者可接管港鐵公司於專營權方面或在與專營權有關

連的情況下在該項撤銷發生時或專營期屆滿時所使用或保存的任何 財

產。第(2)款說明，根據第(1)款接管的財產的首段保留期間不超過 2 年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以後接績的每段延續期間均不超過

6 個月(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 第 20 條第(1 )款規定，政府

有責任就根據第19 條接管的財產的使用 、 損失或損壞支付補償。



血企三

財產類別及性質例子

就專營巴士而吉，專營公司持有幾幅用作車廠或與專營巴士業務

相關用途的土地。車廠建築物由專營公司自行興建。

現時以專營權 方式營運的渡輪 方面，其碼頭及碼頭所 處的土地均

屬政府所有。

就港鐵而盲，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持有多幅車廠用地及用作鐵路運

作的設施(包括車站 、 路軌等) 所 處的土地。 用作鐵路運作的設

施及建築物由鐵路營辦商自行興建。




